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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两年多了，每天就是吃饭、遛弯、睡
觉，实在无聊，于是就到农村买个农家院，这
一下就改变了我的生活状况，每天感觉充实
得很，总有忙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这是网
友的一段发帖，也代表着一个群体到农村购
房的初衷。

首先，农村小院式田园生活固然好，但一
旦购买行为被认定为不合法，就会面临“白花
钱”的困境。其次，购房后的附加成本如何计
算？简装还是精装？中式还是日式？全包还
是半包……如果想让小院成为“理想家园”，
这些话题都是每个装修人绕不开的烦恼，不
会因为房屋的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所改变。再
次，在小院住真的好吗？对时间充裕的退休
老人而言，在小院种田养鸡能让他们单调的
退休生活丰富多彩，而且无需考虑时间成本
和交通成本，但对其他群体而言，这种悠闲是
有限的，更多人仍需为生活奔走，在小院生活
的时间只能是短暂的假期时光。

因此，小院爱好者们在“置产”前都应充
分考虑改造成本、交通成本、居住频率等问
题，切不可盲目跟风，如果想尝试，可以考虑
先从租赁入手。

“置产”虽美
但需理性对待

本报记者 张适清

到农村“置产”，靠谱吗
本报记者 张适清 陈 思 马 忠

在城市周边乡村购一处农家小院在城市周边乡村购一处农家小院，，栽花栽花
种树务农种树务农，，是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是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不不
少人将梦想变为现实少人将梦想变为现实，，当起了现代版陶渊当起了现代版陶渊
明明。。但但，“，“在农村置产在农村置产””这事儿真的靠谱吗这事儿真的靠谱吗？？
近日近日，，记者走访周边农家小院记者走访周边农家小院，，带领读者去带领读者去
除滤镜除滤镜，，深入了解其中的深入了解其中的““门道门道”。”。

几年前，永宁县黄羊滩农场建设
的一处抗震房小区对外出售，开启了
城市人乡村“购房”的热潮，以银川市
区为主的一些居民或看中房屋的投资
潜力，或看中了近郊实现“田园梦”的
机遇，纷纷低价入手小院，周女士也是
其中一员。近日，记者走进小区住户
周女士家小院时，她正忙着喂鸡，小院
被划分成种菜、种花、养鸡等不同区
域，每个区域都被打理得干净整洁。

周女士除了过年回儿女家住两
天，其他时间住在小院安享田园生
活。“孙子都大了不需要我帮忙接
送，我就在这住着弄弄花、养养鸡，
周末孩子们过来玩，比在城里自
在。”她说，她每年都会根据季节变
化种植不同的蔬菜，让自己的餐桌
四季都有新鲜的食材。

隔壁院子里，于女士正拿着扫把
清理路面。有段时间没来这边了，趁着
春节空闲，她和家人就来看看，顺便放
松一下心情。“夏天过来的时候白天在
田里干干农活，傍晚坐在院子里吹着凉
风，喝茶聊天看日落，这种生活和城市完
全是不同的节奏，一下就让我重新找回
了内心的平静，很惬意。”于女士说。

和其他院子的主人一样，每年
春天，于女士都会在院子里种一些
时令果蔬和花草，牵牛花、杏树、枣
树、月季……“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

植物慢慢长大，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的，而且自己种的菜吃起来格外香，这是在城市
里无法体验到的味道。”她边拿着手机向记者展
示照片边回忆着去年的田园生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选择到农村“置
产”，过上了与土地为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
活。贺兰县金贵镇占地 5 亩多的院子租一年
8000多元，银川市西夏区南梁农场集市旁毛坯小
院售价 8万元，贺兰县洪广镇金鑫村占地 10亩的
院子 13万元，灵武农场的小院 18万元左右……
市场上，不同面积、不同位置的小院定价不同。
只要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农村购房”，就会出现

“独院精装小楼”“毛坯小院，体验自己装修的快
乐”“精品小院，拎包入住”等不同类型的宣传视
频推荐。

“大部分人买的都是毛坯小院，这样可以按
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装修，如果不想住了转手卖或
者租都方便。”银川市一房屋销售公司的置业
顾问小胡介绍，目前在农村买房的大多是中
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居多，他们乡土情结
更浓，喜欢自己在地里捣鼓点什么，有的老
年人还会约着朋友搭伴一起买，住在一起方
便串门。相较而言，年轻人咨询、了解较多，
购买较少，购买目的大部分也是为家里父母
买，只有极少部分人计划用来创业。“年轻人现
在工作压力大，能静下心在农村待着的不多，他
们更多还是购买市区内的刚需性住房或改善性
住房。”小胡分析。

种花、拔草、浇水、赏月……翻开银川市民刘女士的微信朋友
圈，俨然一个电子日记本，上面记录着她近一年的生活：“七点半
到十点半，忙除草、喂鸡，这只鸡太调皮了，休息都到树枝上了。”

“小雨淅淅沥沥，乘着凉快干活吧！”“早上起来拔草翻地，看看花
儿，缓缓……”

去年 4月，刘女士到贺兰县金贵镇的朋友家串门，一进门就
被小院风光吸引了目光：自己搭的花架、种的菜、养的鸡……这些
场景一下勾起了她的田园梦。

“我从小就有土地情结，以前一直有个田园梦，但是忙于工作
没法实现，正好去年退休了，时间上也富裕，我就想也租个院
子圆一下自己的梦想。”刘女士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一
来可以在院子里栽花种树务农，实现她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二
来家里人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去住，让孩子们有机会亲近大自然、
了解农村。

萌生了这个想法后，她便通过朋友联系了几家村民的院子查
看，最终选择了一个 10亩小院。去年 5月以后，远离手机，每天淌
水、施肥、摘菜、带孙子在田里忙活成了她的日常，朋友们也收到
了她种植的西红柿、辣椒、青菜、葡萄等丰收成果。

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去年 11 月刘女士回归城市。入冬以
后没什么农活，租房时没有考虑取暖问题，就没有安装暖气
片，导致小院住着有点冷，只能回城里。“我签了 1 年的租房合
同，但是过了明年春天才能回来住，感觉有点浪费了。”她惋惜
地说。

在永宁县黄羊滩农场“置产”的于女士也坦言现实和想象
中的田园生活不太一样。2019 年，于女士和朋友两家合伙购
买了两个相邻的院子并将两个小院合并打造成一个独院。玻
璃外墙、开放式厨房、茶室、烧烤区域……一切都是按照大家
喜爱的设计元素进行装修，他们实现了和朋友在农家院子喝
茶、聊天、散心的小愿望，小院子也成了小区有名的“样板房”。“经
常有人路过时来参观我们的房子。”她坦言，“样板房”背后的费用
昂贵。

“改水改电、铺地铺路，买各种装修材料，人工费，300 多平方
米的房子买下来花了近 20 万元，但是装修的价格翻了好几
番。”于女士告诉记者，最初买房时一方面是想着能有一个自
己的小院，方便朋友们聚会玩耍；另一方面是计划打造成独特
的户外拍摄地，所以装修由两家人一手操办。但受疫情影响，

拍摄的想法没能实现，他们也因小院距离市区较远，来小院享受
田园时光的机会较少。

“夏天一个月能来两三次，过了秋天就不怎么来了，院子大部
分时间都闲置着。”于女士透露，由于距离较远，没有专人打理，去
年自己种的杏子、枣子等时令水果都烂在了地里，着实可惜。

此外，小院的物业管理也一直是于女士和邻居们头疼的问
题。“刚开始说有物业公司管理，但一部分购房者不愿意缴纳管理
费用，物业公司就撤出了，就没有专人打扫小区内的卫生，只能靠
周围邻居的自觉性。”于女士每次回城之前都会将垃圾带走，做到

“自扫门前雪”。
黄先生也面临着交通不便的问题。几年前，黄先生给刚退休

的父母在永宁县三沙源附近买了一个院子养老。老两口在院子
里种菜养花，享受了几年静谧的田园生活。但去年黄先生的父亲
去世后，只有母亲一人住在小院，虽然生活变化不大，但是让黄先
生和家人有了一些忧虑。

“之前我爸还在的时候互相有照应，老两口出去买东西或者
进城开着车就走了，但是现在老太太一个人，我们担心她没人照
顾，让她回来住她不愿意，只能我们多跑过去。”黄先生说，当初买
的时候觉得这里安静，适合养老，但是没考虑距离问题，现在老人
不方便来回的时候就怕她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子女无法及时发现
或者赶过去。

看上去很美沉浸式农家生活

几年前，平罗县居民胡某与村民张某协商，“购买”了张某的
宅基地。去年夏天，张某与胡某协商，想重新买回该宅基地，在付
款时经他人提醒得知胡某不是村里人，二人买卖宅基地的交易是
违法的。“既然违法，那买卖合同就是无效的。”张某要求胡某返还
宅基地，胡某则要求张某支付其宅基地购买款及地上附着物增值
费用，后双方协商未果，张某向法院诉讼维权。经法院调解，双方
依法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张某向胡某返还了宅基地购买款、地
上附着物增值费用后，胡某将宅基地返还给张某。

生活中，农村房屋“买卖”似乎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由于我国实行房地一体原则，村民在“出卖”自己的农村房
屋时，势必处置房屋下的宅基地使用权，那么这种处置行为是否
合法？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如果卖房者反悔怎么办……针
对这些基础的法律常识，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彩弟作
出了详细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村集体所有
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用于非农业建设，村民对宅基地
也只享有使用权，故将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卖给本村以外的成员不
受法律的认可与保护。即使将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卖给同村成员，
也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还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依法批准。”黄彩弟说，因
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如果房屋买卖双方均为本村
符合条件的村民，双方自愿签订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那么协议通常是合法有效的。但如果房屋
卖给本村集体之外的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属无效合同。

据介绍，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就是相互返还，一般就是出
卖人将房款返还买受人，买受人将房屋返还出卖人，但实际上
买受人居住之后都会投入财力装修改造，届时都会造成更大的
经济损失。

“因买房而可能产生的利益损失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失。直接损失包括购房款及利息、装修费用、扩建改建费用等，间

接损失包括房屋增值部分损失、信赖利益损失、附属设施投入损
失等。”黄彩弟说，若买方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卖方需对装修费用
进行补偿，装修费用的补偿可以通过评估机构评估确定，也可以根
据装修发票、装修合同等凭证计算；对于买方在购买房屋后进行的
扩建、改建部分，卖方也应根据扩建、改建的实际投入成本及评估
价给予相应补偿。

对于房屋增值部分的损失，可以通过比较购买房屋时的价格
和当前同地段、同类型房屋的市场价格来确定增值部分，由卖方
对买方进行赔偿；买方为签订和履行合同而支出的交通费等合理
费用及买方因信赖合同有效而放弃其他购房机会或投资机会产
生的损失等信赖利益损失，在合理范围内也可要求卖方赔偿。若
买方在房屋周边建设了车库、水井、化粪池等附属设施或配套设
施，可以要求卖方赔偿这些设施的建设和投入成本，以及因合同
无效导致这些设施不能正常使用而产生的潜在损失。

“房屋能否过户问题，也须依据合同双方身份判定。”黄彩弟
介绍，“农村房屋买卖后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过户，但出卖方无
法将房屋协助过户至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买受人名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符合规划和用地标准
的房屋在买卖双方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买受人没有住
房和宅基地的条件后，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且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的，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报乡镇政府审批通过后可以办理
过户手续。

“还有一些返乡村民和城镇居民共同建造房屋养老或作
为民宿、创意工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六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仅能建造宅基地及附属设施，对于利用取
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建造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及商业用房为法律
所禁止。村民的这类做法应综合分析，比如建造房屋用于养老的
情形符合法律规定，但作为民宿、创意工坊一般不被允许，且出
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黄彩弟说，不
过，目前也有部分地区为了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
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对此进行支持。

编者按

永宁县黄羊滩农
场一家小院里栽种的
花卉和绿植。

进入秋冬季节，大
部分农村小院处于闲置
状态。

爱它不容易进村“置产” 记者手记

小院里搭建的休憩角落小院里搭建的休憩角落。。 （（本版图片均受访者提供本版图片均受访者提供))


